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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主要指标解释及数据来源和企业综合评价
得分计算方法

一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。企业名单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所

在县（市、区）统计用区划代码、所属行业分类代码（精确到中

类）由经发局提供。

二、规模以下工业企业。企业名单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所

在县（市、区）统计用区划代码、所属行业分类代码（精确到中

类）由县（市、区）税务、经发等部门通过企业销售收入和纳税、

市场主体登记、行业分类等有关信息筛选确定。

三、单位用地税收（单位:万元/亩）

单位用地税收=税收实际贡献/用地面积

税收实际贡献：指企业（独立纳税企业）实际入库（不含查

补以前年度税款）税收合计数额，具体包括：增值税（不扣减出

口退税、含已办理的免抵调增增值税）、消费税、企业所得税、个

人所得税、资源税、城市维护税、房产税、印花税、城镇土地使

用税、土地增值税、车船税、车辆购置税、耕地占用税、契税、

环境保护税、烟叶税等税收，数据由税务部门提供。

用地面积：指企业实际用地面积，包括企业通过政府出让、

土地二级市场获得使用权的土地，通过租赁方式实际占用的土地，

以及其他实际占用的土地等。企业经批准的项目新增土地面积在



— 14 —

2年建设期、1年过渡期内可不计入用地面积。由建设局、自然资

源和规划局经区管理办公室以工业用地绩效调查数据为基础，会

同经发、镇（街道）有关部门调查核实并提供企业实际用地数据。

四、单位能耗销售收入（单位:万元/吨标准煤）

单位能耗销售收入=销售收入/总能耗

销售收入：指企业在税务部门申报的所属期全年累计实现的

增值税销售额，包括：一般纳税人的按适用税率计税销售额、按

简易征收办法计税销售额、免、抵、退办法出口销售额、免税销

售额；小规模纳税人的应征增值税销售额、销售使用过的应税固

定资产销售额、免税销售额、出口免税销售额或者核定销售额，

数据由税务部门提供。

总能耗：指企业生产和非生产活动消耗的能源总量。主要包

括煤、电、气消耗，鼓励根据企业用于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的专

用发票注明的购买数量，按相应系数折算成标准煤核算消耗总量，

也可用企业填报、相关部门核准的方式采集，确保数据真实准确。

五、单位污染物排放销售收入（单位:万元/当量吨）

单位污染物排放销售收入=销售收入/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

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：指企业化学需氧量、氨氮、氮氧化物、

挥发性有机物 4项污染物的排放量之和，由生态环境部门按照以

下优先顺序确定排污单位排放量。

（1）有污染物排放的，由生态环境部门按照当年生态环境统

计数据提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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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未纳入生态环境统计的排污单位，由生态环境部门提供

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数据。其他情形的，由排污单位依据原环境

保护部发布的《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火电等 17个行业污染物排放

量计算方法（含排污系数、物料衡算方法）（试行）》《未纳入排污

许可管理行业适用的排污系数、物料衡算方法（试行）》进行测算，

由生态环境部门审核后提供。

（3）仅排放生活污水且全部排入城镇污水处理厂的，可不计

算水污染物排放量。

六、研发经费投入强度（单位：%）

研发经费投入强度=研发经费支出/销售收入

研发经费支出：指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（R&D）内部经费支

出，由税务部门提供。

七、全员劳动生产率（单位：万元/人）

全员劳动生产率=工业总产值（现价）/年平均职工人数

全员劳动生产率：指根据产品的价值量指标计算的平均每一

个从业人员在单位时间内的产品生产量，等于企业的工业总产值

除以年平均职工人数。

年平均职工人数：指企业各月平均职工人数之和除以 12，包

括企业实际在岗的全部人员数，可通过企业填报、相关部门核准

的方式确定。

八、税收增幅（单位：%）

税收增幅=（当年税收实际贡献/上年税收实际贡献-1）×1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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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销售收入增幅（单位：%）

销售收入增幅=（当年销售收入/上年销售收入-1）×100%

十、研发经费投入增幅（单位：%）

研发经费投入增幅=（当年研发经费支出/上年研发经费支出

-1）×100%

十一、工业总产值增幅（单位：%）

工业总产值增幅=（当年工业总产值/上年工业总产值-1）

×100%

工业总产值（现价）指以货币表现的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生

产的工业产品总量，可采用企业填报的方式采集，无法核算的，

可由销售收入代替。工业总产值增幅数据由统计部门进行核实。

十二、利润增幅（单位：%）

利润增幅=（当年利润总额/上年利润总额-1）×100%

利润增幅数据由统计部门进行核实。

十三、单位用地销售收入（单位：万元/亩）

单位用地销售收入=销售收入/用地面积

销售收入：指企业在税务部门申报的所属期全年累计实现的

增值税销售额，包括：一般纳税人的按适用税率计税销售额、按

简易征收办法计税销售额、免、抵、退办法出口销售额、免税销

售额；小规模纳税人的应征增值税销售额、销售使用过的应税固

定资产销售额、免税销售额、出口免税销售额或者核定销售额，

数据由税务部门提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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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面积：指企业实际用地面积，包括企业通过政府出让、

土地二级市场获得使用权的土地，通过租赁方式实际占用的土地，

以及其他实际占用的土地等。企业经批准的项目新增土地面积在

2年建设期、1年过渡期内可不计入用地面积。由建设局、自然资

源和规划局经区管理办公室以工业用地绩效调查数据为基础，会

同经发、镇（街道）有关部门调查核实并提供企业实际用地数据。

十四、企业综合评价得分计算方法

企业综合评价得分=∑（企业各指标值÷指标基准值）×指标权

重+加分项。

规上工业企业综合评价总分为 100分，其中单位用地税收 30

分、单位能耗销售收入 10分、单位污染物排放销售收入 10分、

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10分、全员劳动生产率 10分、税收增幅 4分、

销售收入增幅 2分、研发经费投入增幅 4分、工业总产值增幅 10

分、利润增幅 5分、加分项 5分。

规下工业企业综合评价总分为 100分，单位用地税收 70分、

单位用地销售收入 30分。

加分项：只统计评价年度内的各类加分小项。


	加分项：只统计评价年度内的各类加分小项。

